中共岳阳市委组织部



关于规范基层党组织开展红色教育活动的通知

各县市区委组织部，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城陵矶新港区、南湖新区、屈原管理区党（工）委党群工作部（综合管理部、组织部），市直属机关工委组织部，市委“两新”工委、市委离退休工委办公室，市直各单位机关党委，市属企事业单位党委：
为深入推进作风建设，规范组织党员开展红色教育活动，增强活动的政治性和实效性，经研究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严格政治要求。开展红色教育活动应坚持政治导向，突出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，突出党性锻炼，引导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强化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践行“两个维护”，做到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，切实提高党员的政治能力、党性观念和思想觉悟。
二、注重学习实效。要从实际出发，严控活动范围，充分利用本地资源条件开展红色教育活动，原则上在湖南省范围内开展，且仅限革命旧址和纪念场馆。要聚焦主题，制定具体方案，明确活动时间、路线、参加人员、开展方式等。应突出党性教育，可采取向组织汇报思想、撰写心得体会、组织研讨交流等多种形式，让参加活动的党员干部真正思想受教育、灵魂受洗礼。
三、规范审批程序。各级基层党组织开展红色教育活动实行分级管理，活动方案须提前报上级党组织审批，经所报请的党组织书记同意后，方可组织开展。如领导干部一同外出开展活动，须执行请示报告制度，按干部管理权限，提前2个工作日向上级党委、政府书面报告，经上级党委、政府主要领导同意后方可外出。经批准的红色教育活动，必须严格按方案设定的计划和路线进行，不得擅自变更路线、延长日程、增加参观点。
四、严防违纪违规。开展红色教育活动必须严格遵守中央“八项规定”及其实施细则精神，以及省、市作风建设相关规定。活动必须由本单位自行组织，不得委托给旅行社等其他单位组织。活动应全过程聚焦主题，坚持政治性、严肃性，不得组织无实质内容的参观学习，不得借机公款旅游，不得到旅游景点、风景名胜区游览，防止“娱乐化”“庸俗化”“形式化”等倾向。要厉行节约，严控费用支出，严禁大吃大喝、奢侈浪费，租车、用餐、住宿等不得超过相关标准，不得发放或变相发放补贴和福利。不得随意扩大人员范围，原则上仅限本党组织党员参加。
各县市区委组织部、市直属机关工委组织部等要从严监督，切实督促基层党组织落实通知要求。各基层党组织必须严格执行本通知各项规定，如有违反，将视情节依纪依规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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